
 
 

 

证券代码：002460     证券简称：赣锋锂业    编号：临2011-041 

 

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为控股子公司（江苏优派新能源有限公司）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

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   

    为了保证控股子公司江苏优派新能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优派

新能源”）生产经营持续健康地发展，公司依据《证券法》、《公司

法》、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7 号：对外提供财务资

助》和《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》，

根据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实际经营和资金需求情况，2011 年 10 月

21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《关于为控股子公

司（江苏优派新能源有限公司）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》。 

    优派新能源拥有生产锂电池三元正极材料前驱体的核心技术及

其它锂电池正极材料技术，通过支持该公司的发展有利于公司抓住锂

电新能源行业重要的发展机遇期，与公司现有产品形成互补和协同效

应，将形成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。  

    财务资助具体情况如下： 

   一、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   

1、财务资助对象  



 
 

 

   优派新能源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。优派新能源的股权结构为：公

司持有其 51%的股权，连云港优派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其 32.5%的股权，

自然人冯旦阳持有其 16.5%的股权，并且连云港优派科技有限公司和

冯旦阳并非公司的关联方。  

     2、财务资助的金额、期限及用途  

    根据优派新能源生产经营需要，本次财务资助总金额为不超过 

1000 万元人民币，用于补充江苏优派新能源的生产经营流动资金。

上述财务资助的期限为一年，自资助资金实际到账之日起计算。上述

财务资助额度的有效期为自赣锋锂业董事会审议通过本事项之日起

一年内。从董事会审议通过上述事项之日起，在此额度内发生的具体

财务资助事项，授权公司总裁根据江苏优派新能源的具体生产经营实

际情况予以给付；还款期限自资助款到账后 1年。上述同意提供的财

务资助额度可循环使用，即提供财务资助后即自总额度中扣除相应的

额度，在优派新能源归还后额度即行恢复。  

     3、财务资助的资金占用费  

     上述财务资助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所确定的金融机构 1 年

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（2011 年 8 月 25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

机构 1 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为 6.56%），由优派新能源根据资助金额按

月支付给公司。  

     4、财务资助的担保  

     公司向优派新能源提供财务资助，优派新能源将以自有机械设

备和债权提供相应的担保。  



 
 

 

     二、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 

公司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苏优派新能源有限公司 

成立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0 年 12月 14 日  

注册资本（实收资本）              2660 万元人民币  

公司地址                       灌云县临港产业区高新技术产业

园 1、2、3、4、24、25号厂房  

公司类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有限公司  

法定代表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冯旦阳  

经营范围                    动力电池、锂离子电池及相关材料的

制造、销售、技术服务及转让；新型

电源及相关材料的研发 

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            320723000042023 

    优派新能源的财务状况  

           指 标                     2011年 9月 30 日  

        资产总额（元）                 29,922,555.98 

         净资产（元）                  24,581,558.97 

              指标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1年 1—9月 

        营业收入（元）                   9,348,893.16 

          净利润（元）                  -2,025,228.30 

     三、接受财务资助的其他股东的义务  

     优派新能源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。优派新能源的股权结构为：

公司持有其 51%的股权，连云港优派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其 32.5%的股



 
 

 

权，自然人冯旦阳持有其 16.5%的股权，并且连云港优派科技有限公

司和冯旦阳并非公司的关联方。  

     上述连云港优派科技有限公司和自然人股东未按本公司财务资

助比例同等条件出资。  

     四、公司上市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金额  

    截止 2011 年 9月 30 日，按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

第 27 号：对外提供财务资助》所规定的“对外提供财务资助”的范

围，公司上市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累计金额为 200 万元。 

五、董事会意见  

    优派新能源拥有生产锂电池三元正极材料前驱体的核心技术及

其它锂电池正极材料技术，通过支持该公司的发展有利于公司抓住锂

电新能源行业重要的发展机遇期，与公司现有产品形成互补和协同效

应，将形成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。  

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优派新能源提供财务资助，可合理降低财务

成本、有效促进优派新能源的正常生产经营，支持其经营业务的拓展，

促进其更好发展，且公司在提供财务资助期间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风

险进行控制，因此，上述财务资助的风险处于可控制范围内。 

六、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

关于公司为控股 51%的子公司江苏优派新能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优派新能源”）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，我们进行了仔细审核，本

次提供财务资助确系优派新能源业务发展需要，与公司现有产品形成

互补和协同效应，符合公司上下游一体化的发展战略，也有利于形成



 
 

 

新的利润增长点，有利于控股子公司优派新能源的业务拓展及公司纵

向产业链的战略实施。本次财务资助事宜，程序符合相关规定，风险

可控,不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。综上所述，我们同意公司为控

股子公司优派新能源提供不超过 1000万元的财务资助。  

七、保荐机构（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）核查意见 

    保荐机构核查后认为：赣锋锂业本次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

已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，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，

履行了必要的程序，合法有效，不损害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

益。保荐机构对上述财务资助事项无异议。 

八、备查文件  

1、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；  

2、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优派新能源提供财务资助的

独立意见；  

3、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优派新能源提

供财务资助的核查意见。  

 

 

    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1年 10月 24日  


